
檔 號 

保存年限 

雲林縣政府函 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

承辦人：蔡明麟 

電話：05-5522404 

傳真：05-5350800 

電子信箱：66101^3 1̂0.6411.1：^̂  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4月27曰 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00403924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主旨 

說明 

有關女性教師經達成介聘，如介聘學校所規定審査報到期 

限係於娩假期間，該校得否同意該師由代理人以書面提出 

由請，從寬視為已完成審查報到，敬請鈞部惠予釋示。 

依據本府縣長信箱100年4月22日第12113號陳情案辦理。 

查銓敘部87.6.3 (^？)台甄五字第1629391號有關女性公 

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再度分娩，在未申請延長育嬰 

留職停薪情况下，其應復職日期仍在產後休息期間，可否 

僅以書面提出申請復職後即請娩假，或仍須親自辦理報到 

上班疑義一節，為照護分娩女性公務人員及簡化人事作業 

程序，同意留職停薪當事人得以書面提出申請，並由權責 

機關於復職令註明留職停薪期滿日期及無法報到事由，從 

寬視為已復職，而逕予依行政程序辦理留職停薪之復職動 

態登記。 

次查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 

5條規定略以：，，前項經介聘之教師，學校應依教師法 

及相關規定辦理聘任，不得拒絕。但經學校審查發現有教 

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其聘任得不予通過 

。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未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 

，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

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議處。因前項教師未報到， 

致影響他校教師介聘者，各該介聘均失其效力，各教師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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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原校服務。」。 

四 、 復查鈞部86年5月26日台（86)人（一）字第86056389號函略 

以：「，..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職掌之一為「關於教師聘 

任之審查事項」，所指「審查」應包括形式要件之審查及 

實質審議，始符合教師法規定精神。」。 

五 、 綜上，為照顧分娩女性教師，本案該校得否同意該師由代 

理人以書面提出申請，從寬視為已完成審查報到？敬請 

鈞部惠予釋示，以維旨揭教師之權益。 

正本：教育部 

副本：雲林縣政府教育處2。^1;(；2～28 



檔 號 

保存年限 

教 育 部 函 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

傳真：（！)？)？？^?!)??^ 

聯絡人：虞邦敏 

電話：（(！？）？？^^^!^^ 

電子郵件：31)3460^111311. 11106.脾.1^ 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 

裝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5月6曰 

發文字號：臺國（四）字第1000072320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無附件 

主旨 有關貴府所詢女性教師經達成介聘，如介聘學校所規 

定審查報到期限係於娩假期間，該校得否同意該師由代 

理人以書面提出申請，認定其完成報到審查乙案，詳如 

說 明 ， 請 查 照 。 

說明： 

訂 一、復貴府100年4月27日府教學字第1000403924號函 

二  、依國民 口 

線 

寸、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第5 

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：「（第2項）前項經介聘之教師， 

學校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聘任，不得拒絕。但經 

學校審查發現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

，其聘任得不予通過。（第3項）經達成介聘之教師，未 

在規定期限內至介聘學校報到者，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 

請介聘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

相關規定議處。」 

另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1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受僱者依 

前七條之規定為請求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（第2項）受僱 

者為前項之請求時，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 

金、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。」依上開第1項之規定， 

前七條涵蓋有分娩產假之權利，依第2項規定雇主不得為 

不利之處分，故該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得同意該師由代 

理人至介聘學校報到 

正本：雲林縣政府 



副本：本部法規會、國教司！！^?;】;^。5么09- 二 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血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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